嶺東科技大學智慧科技學院學生校外實習要點
112年10月27日 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
114年3月19日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
1、 嶺東科技大學智慧科技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培育本院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具之專業人才，落實產學合作之技職教育方針，依據「嶺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」訂定「嶺東科技大學智慧科技學院學生校外實習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
2、 本院為確保所屬各系學生實習權益及成效，成立「嶺東科技大學智慧科技學院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」，其設置要點另訂之。
3、 為推動學生實習工作，本院所屬各系應依本要點訂定實習相關要點並設置「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」，委員會設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各系主任擔任，並設置召集委員一人及委員若干人，由各系教師與校外代表擔任。委員會依實際需求召開，其任務如下：
（1） 訂定學生實習成績評分表、實習出勤狀況統計表、實習機構評估表（視需要另提供學生海外實習外語能力及專業能力評估表）等相關表件，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提報本院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。
（2） 討論及瞭解學生實習狀況，以利學校教學與業界實習的配合。

（3） 處理學生實習與生活管理之紛爭事宜。
（4） 其他有關實習之事宜。
4、 本院所屬各系學生應自行選擇，符合該系專業相關性質或系審議通過公告之實習機構（包含政府機關、法人及公民營等營運中之事業機構），檢附相關營業項目之證明向該系提出實習申請。
5、 為保障學生與實習廠商雙方之權利與義務，審核通過之廠商名單，統一由學校製作正式實習合約書，並經由學校、學生與廠商雙方用印後，各執乙份為憑；完成合約簽訂後，學生始可至廠商實習，如未簽約，實習無效。 

6、 本院所屬各系學生實習業務，由本院專業實習暨證照培訓中心督導，由各系承辦人與輔導教師負責推動，實習業務承辦人及實習輔導老師由各系主任指定該系一人擔任，相關任務依據「嶺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」第六條及各系實際需要訂定之。
7、 實習課程之開設原則：

（1） 各系授予實習學分原則為每1學分至多80小時(包括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)，總實習學分數由各系依其專業屬性訂定之。
（2） 學生實習課程期間，除依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外，應配合實習機構運作時間進行實習。
8、 實習學分認列之原則：
（1） 實習為選修課程，成績由廠商與實習輔導老師共同評定，成績評量標準及評定方式，由各系訂定。

（2） 完成實習後必須在規定期限內，齊備實習相關證明文件，交予指導老師評閱。
9、 各系須要求學生遵守實習機構相關規範並注意工作安全。督促學生保持聯繫溝通，協助學生解決在工作及生活上的相關問題。
10、 學生實習期間不得自行更換實習單位，但因個人不適應或實習單位因素等任何造成中止實習的問題，實習學生須立即通報該系輔導老師，並依各系實習異動規定處理。
11、 為避免實習期間遭遇不可抗拒因素（如天災或疫情等），導致無法完成實習，或經各系實習委員會決議因故執行困難者，各系應於實習前制訂相關配套方案（含替代選修課程），作為認列學分之彈性因應措施。
12、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